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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為辦理所屬學校

間現職教師介聘，應

成立教師介聘審查小

組，協調及審查以下

事項： 

(一) 超額教師介聘事

項。 

(二) 教師申請縣內介

聘工作。 

(三) 其他有關教師介

聘工作之協調事

項。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不含特殊教育班)教

師介聘審查小組，置

委員九人，其組成方

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教育處處

長兼任。 

(二)執行委員一人，

由教育處學管科

科長兼任。 

(三)校長代表三人，

由本府就所屬學

校校長聘兼之。 

(四)教師組織代表三

人，由本府邀請

金門縣教師會推

派代表聘兼之。 

(五)本府人事處代表

一人。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

三、本府為辦理所屬學校

間現職教師介聘，應

成立教師介聘審查小

組，協調及審查以下

事項： 

(一) 原任校長回任教

師之介聘。 

(二) 超額教師介聘事

項。 

(三) 教師申請縣內介

聘工作。 

(四) 其他有關教師介

聘工作之協調事

項。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不含特殊教育班)教

師介聘審查小組，置

委員九人，其組成方

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教育處處

長兼任。 

(二)執行委員一人，

由教育處學管科

科長兼任。 

(三)校長代表三人，

由本府就所屬學

校校長聘兼之。 

(四)教師組織代表三

人，由本府邀請

金門縣教師會推

派代表聘兼之。 

(五)主管機關行政代

查原任校長回任教師之介

聘業規定於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之四：「現職校長具有

教師資格願意回任教師

者，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分發學校任教，不受教師

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相關規定之限制。」爰現

行條文第三點第一項第一

款已無必要，予以刪除，本

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款次變更。 

本點第二項第五款及第三

項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

置委員九人，其組成

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教育處處

長兼任。 

(二)執行委員一人，

由教育處特幼科

科長兼任。 

(三)校(園)長代表三

人，由本府就所

屬學校及幼兒園

校(園)長聘兼

之。 

(四)教師組織代表三

人，由本府邀請

金門縣教師會推

派代表聘兼之。 

(五)本府人事處代表

一人。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執行委員擔

任主席。執行委員亦

因故不能出席時，得

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一人擔任主席；未指

定時，由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應

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出席，始得開會；出

席委員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委

員為無給職，但得依

相關規定支領出席

表一人，由本府

人事處推派代表

聘兼之。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

置委員九人，其組成

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教育處處

長兼任。 

(二)執行委員一人，

由教育處特幼科

科長兼任。 

(三)校(園)長代表三

人，由本府就所

屬學校及幼兒園

校(園)長聘兼

之。 

(四)教師組織代表三

人，由本府邀請

金門縣教師會推

派代表聘兼之。 

(五)主管機關行政代

表一人，由本府

人事處推派代表

聘兼之。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由執行委員擔

任主席。執行委員亦

因故不能出席時，得

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一人擔任主席；未指

定時，由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應

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費。 出席，始得開會；出

席委員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委

員為無給職，但得依

相關規定支領出席

費。 

五、本府辦理教師介聘之

作業次序如下： 

(一)超額教師之介

聘。 

(二)縣內教師介聘。 

前項各款作業，應於

辦理公費合格教師需

求提報及教師甄選前

完成。 

五、本府辦理教師介聘之

作業次序如下： 

(一)原任校長回任教

師之介聘。 

(二)超額教師之介

聘。 

(三)縣內教師介聘。 

前項各款作業，應於

辦理公費合格教師需

求提報及教師甄選前

完成。 

查原任校長回任教師之介

聘作業，業規定於國民教

育法第九條之四：「現職校

長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

教師者，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分發學校任教，不受

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爰現行條文第五點第一項

第一款已無必要，予以刪

除，本點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款次變更。 

十二、 本府現職教師之

介聘申請，應依以下

項目加總採計積分，

計算總積分（除服務

年資採計至當年度七

月三十一日外，餘一

律採計至介聘申請截

止日）： 

(一)申請介聘原因，

最高計三十分。 

(二)於本縣最近五年

依「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

法」規定之進修

研習，最高計十

五分。 

(三)服務年資，最高

計三十分。 

十二、 本府現職教師之

介聘申請，應依以下

項目加總採計積分，

計算總積分（除服務

年資採計至當年度七

月三十一日外，餘一

律採計至介聘申請截

止日）： 

(一)申請介聘原因，

最高計三十分。 

(二)於本縣最近五年

依「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辦

法」規定之進修

研習，最高計三

十分。 

(三)服務年資，最高

計三十分。 

一、為使縣內介聘作業能

妥善符合學校師資結

構配置，爰增訂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三項之

教師專業發展辦理方

式。 

二、於總積分維持不變情

形下，修正本點第一

項第二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之最高採計積

分。 

三、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規定，本點第一

項第五款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為與該法用

語一致，所定「考績」

修正為「成績考核」。 



(四)於本縣最近五年

獎懲，最高計三

十分。 

(五)於本縣服務最近

五年成績考核，

最高計五分。 

(六)其他項目，最高

計十五分。 

(七)教師專業發展，

最高計二十五

分。 

前項各款項目之認定

基準及採計積分，另

以附表定之。 

第一項第七款之辦理

方式由各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定之。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完

成積分審查後，申請

介聘教師應於本府公

告之期限內至本府教

育處確認積分，逾期

未確認積分視同放棄

介聘。 

介聘作業依第十三點

之作業階段，按核給

積分之高低，採公開

作業方式辦理，以總

積分最高者達成介

聘。積分相同時，以

第一項各款項目之積

分，依序比較至最高

者。各款積分皆相同

時，以抽籤決定達成

介聘者。 

經申請介聘之現職教

師依第一項各款提出

採計之總積分，於達

(四)於本縣最近五年

獎懲，最高計三

十分。 

(五)於本縣服務最近

五年考績，最高

計十分。 

(六)其他項目，最高

計二十分。 

前項各款項目之認定

基準及採計積分，另

以附表定之。 

教師介聘審查小組完

成積分審查後，申請

介聘教師應於本府公

告之期限內至本府教

育處確認積分，逾期

未確認積分視同放棄

介聘。 

介聘作業依第十三點

之作業階段，按核給

積分之高低，採公開

作業方式辦理，以總

積分最高者達成介

聘。積分相同時，以

第一項各款項目之積

分，依序比較至最高

者。各款積分皆相同

時，以抽籤決定達成

介聘者。 

經申請介聘之現職教

師依第一項各款提出

採計之總積分，於達

成介聘後之介聘申

請，不予採計。 



成介聘後之介聘申

請，不予採計。 

十三、 縣內介聘作業，

按申請介聘教師積分

高低，選填志願為一

所學校，以單調方式

進行介聘教師志願學

校。 

十三、 縣內介聘作業，

按申請介聘教師積分

高低，分下列階段依

序辦理。前一階段已

達成介聘者，不得參

與下一階段介聘作

業： 

(一)志願學校單調，

單調成功時連帶

開缺供其他教師

單調。 

(二)志願學校三角

調。 

(三)志願學校互調。 

為達同時兼顧學校教學現

場需求及師資結構安排，

修正縣內介聘作業媒合方

式。 

 


